合肥安为康医学检验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6月21日，合肥安为康医学检验有限公司在公司会议室组织召开了合肥安为康医学检验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合肥安为康医学检验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安徽青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环保工程施工单位）、安徽创佳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及专家共9位，会议邀请3位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现场及周边环境，并根据《合肥安为康医学检验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合肥安为康医学检验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临泉路7266号安创大楼，主要从事医学临床检验和病理学检查等。项目改扩建后，能够出具年检测样本967250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3年4月合肥安为康委托安徽锦程安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2024年1月，安徽锦程安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合肥安为康医学检验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并报批，2024年1月15日合肥市生态环境局环建审〔2024〕7001号“《合肥安为康医学检验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对该项目环评文件予以批复。

（三）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项目为合肥安为康医学检验改扩建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可能导致重大变动的情况，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

经调查，本项目不存在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变动的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废水主要为生活用水、保洁用水、实验服清洗用水、实验用水、纯水制备用水、污水处理药剂配水。

项目实验服清洗废水、实验废水、纯水制备排水、污水处理药剂配水经改建污水处理站处理，生活污水和保洁废水接入改建污水处理站后段生化处理段处理，之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2、废气：项目废气主要为实验废气和污水处理站臭气。改扩建项目实验废气（非甲烷总烃、二甲苯、甲醛、氯化氢）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30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污水处理站恶臭（氨和硫化氢）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30m高排气筒（DA002）排放。扩建项目各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本项目噪声主要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污水泵和纯水制备装置等各种设备噪声，经隔声、减震等措施。能够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医疗废物、实验废液、废试剂瓶、废紫外灯管、废活性炭（纯水制备）、废过滤膜、废树脂、废活性炭（废气处理）、废HEPA滤膜、污泥以及员工办公生活垃圾。

（1）医疗废物

本项目检测活动产生的医疗废物，属于国家危废管理范围，本项目医疗废物包括：感染性废物、化学性废物、损伤性废物、病理性废物，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

（2）实验废液

病理组织类、病理细胞类检测过程会产生废液，主要成分为甲醛、二甲苯、酒精等化学物质。

废活性炭（废气处理）

本项目运营期实验废气非甲烷总烃、二甲苯、甲醛、氯化氢经集气罩和通风橱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活性炭吸附装置会定期更换活性炭，暂存危废间后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

废试剂瓶

实验室产生的废试剂瓶暂存危废间后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

废紫外灯管

在实验室天花板安装紫外灯，每天进行实验室紫外杀菌。暂存危废间后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

废活性炭（纯水制备）

扩建项目新增一台纯水制备设备，制纯水设备需定期更换活性炭，纯水制备产生的废活性炭厂家更换时带走，不在厂内贮存。

废过滤膜

扩建项目新增一台纯水制备设备。制纯水设备需定期更换过滤膜，纯水制备产生的废过滤膜厂家更换时带走，不在厂内贮存。

废树脂

扩建项目新增一台纯水制备设备。制纯水设备需定期更换过树脂，纯水制备产生的废树脂厂家更换时带走不在厂内贮存。

废HEPA滤膜

扩建项目新增5台生物安全柜，生物安全柜中循环气体经HEPA滤器处理会产生废弃的HEPA滤膜，暂存危废间后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

生活垃圾

扩建项目生活垃圾主要来自员工办公生活，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改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污泥

扩建项目有污泥产生情况，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合肥安为康医学检验有限公司竣工环保验收报告表，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气：

，2024年5月23日-5月24日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二甲苯未检出，甲醛未检出，氯化氢未检出，氨气最大浓度为0.12mg/m3，硫化氢最大浓度为0.011mg/m3，臭气浓度未检出，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0.82mg/m3。两日监测结果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要求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中限值。

2024年5月23日-5月24日验收监测期间，有组织二甲苯未检出，有组织甲醛最大排放浓度为0.138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3.08×10-4kg/h；有组织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1.59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3.12×10-3kg/h；有组织氯化氢最大排放浓度为0.68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1.41×10-3kg/h；有组织氨气最大排放浓度为2.53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1.05×10-3kg/h；有组织硫化氢最大排放浓度为0.12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4.9×10-5kg/h；两日监测结果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本项目排气筒高度达不到周围200m半径范围的建筑5m以上，排放速率标准值严格50%执行)二级标准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二级标准要求。

2、噪声：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噪声昼间两日监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2类和4a类（南厂界）标准限值，敏感点昼间两日监测结果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3、废水：2024年5月23日-5月24日，总排口监测因子连续两天监测的数据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排放标准及王小郢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4、固废：本项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危废由安徽浩悦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集中收集。
五、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并审阅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认为合肥安为康医学检验有限公司环评审批手续齐全，主要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稳定运行，均能实现达标排放，具备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通过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全厂环境管理工作，确定专人负责操作和维护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2、进一步加强危废管理，制定好危废管理制度，做好危废台账登记。

合肥安为康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1日

